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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,000万元（含

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。 

二、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

（一）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

1、满足营运资金的需求，提升市场竞争力 

2024年，受宏观环境和公司自身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公

司面临较大考验，公司通过一系列经营措施，努力改善经营质量。

今后，公司要继续坚持技术创新引领，坚持以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

为导向，在技术创新、新产品设计研发创新等方面下功夫。加快推

进新项目落地，为产品制造技术工艺提升提供支持，不断提升技术

创新能力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 

公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，可以更好地

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，满足

主营业务的资金需求。 

2、降低资产负债率，优化资本结构 

截至2022年末、2023年末、2024年末，公司的短期借款余额分

别为122,012.00万元、93,771.88万元和102,024.95万元，短期借款

金额较大，公司财务费用负担较重；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90.00%、

86.21%和84.94%，资产负债率较高。 

近年来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较高水平，高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的

融资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了一定的制约，限制了公司的长期发

展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能够有效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，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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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结构，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，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和

持续融资能力，助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。 

（二）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

1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

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

律法规，具有可行性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补

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后，公司净资产和运营资金将有所增加，有

息负债占比下降，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，资本结构将得到改

善，财务风险将有所降低，现金流压力适当缓解，有利于增强公司

资本实力，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。 

2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、内控

完善的实施主体 

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，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

心的现代企业制度，并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，从而形成了较为规范、

标准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程序。 

公司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也按照监管要求，建立了《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、使用、用途变更以及管理监

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

之后，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，从而

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合理的使用，以防出现募集资金使用风险。 

三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

响 

（一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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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

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的运营资金

得到缓解，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，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，

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。同时，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

构，有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，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稳步发展，

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 

（二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，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相

应提高，整体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，公司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增强。

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、提高偿债能力、降低财务风险，为

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将增强公司可

持续发展能力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

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，

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同

时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，优化公司

资本结构，降低财务风险，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。综上所述，

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具有良好的可行性。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


